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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所做出的相关规定，不动产

的登记是一种记载行为，主要是记载于不动产的登记簿上，内容

无外乎是不动产的权利归属，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法定事项，登记

的基本类型大概有总登记、初始登记、更正登记等等，在《物权

法》的保护之下，不动产的权属争议问题只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

方式来加以解决[1]。在《物权法解释》当中，对于涉及到不动产

登记所产生的争议，权属登记当中不动产登记的法律效力确认都

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从理论上对不动产的登记和权属做出了进

一步的保护。

一、不动产登记的法律性质

不动产的登记生成了不动产登记簿，对于不动产的归属和内

容认定是具体法律效力的。在我国，不动产登记之后就会生效，

比如房屋的所有权，或者是建设用地的使用权，这些不动产一经

登记，就会产生物权效力。就《物权法》所做出的规定，登记簿

上的推定力与法律上的权利推定没什么不同，法律上的相关规定

总是将某一件事情的存在当做前提，这个前提是随后所发生的一

系列事情的基础和推动力[2]。我国的不动产登记在很多情况下都

可以被当做是一种行政管理的手段，所以其权属证书是有极大的

法律效力的。对于不动产登记簿来说，它被法律所赋予的功能以

及它自身的制度演进，这都可以作为对于不动产结构、用途、面

积等自然状况不能将推定力适用的记载，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待

这个问题的话，不动产登记簿本质上是一种对证明责任的分配，

这是因为它的推定力可以被当做是一种权利上的推定。

二、不动产的权属确认

《物权法》第16条有明确的规定：房地产登记册是房产所

有权和内容的基础[3]。这是“不动产登记国家财产法”的前提和

可信度。所谓房地产登记的推定意味着如果对不动产产生争议，

除非有相反证据表明登记册的记录不正确，记录在房地产登记册

中的权利持有人将被推定为实际权利持有人。所谓不动产登记簿

之公信力，意味着即使房地产登记册中记录的权利持有人不是实

际的权利持有人，但是，注册被提名人是真正的权利持有人[4]。

根据房地产登记的推定，如果对所有权发生争议，不动产应首先

被推定为由登记的被提名人拥有，除非另一方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他是真正的权利持有人。也就是说，房地产登记的推定实际上产

生了举证责任分配的后果，即在确认权利的情况下，负责举证责

任的人是对房地产登记簿记录提出异议的一方。人民法院将对登

记的被提名人作出判决，并确定登记的被提名人是不动产的物权

人，只有持不同政见者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登记册是错误的。

三、不动产登记与权属确认的实体规则

在目前的实践当中，许多地方当一方购买或出售房屋而进

行转让登记时，登记机构会出于各种原因询问当事人，提供房屋

管理部门出具的房地产销售合同证明或交易确认书（通知）等资

料。这种做法将应该与由登记机关执行的审计职能分开，只不过

这种做法增加了当事方的负担，并使登记机构面临登记错误的风

险。其他地方认为住房管理部门的交易管理是住房确认，但是这

种观点是错误的。因此，各地应严格遵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简

化公共服务程序优化的通知”的规定，以便在基层民众中事务的

开展。坚决杜绝各种不必要的证据和繁琐的程序，原则上取消没

有法律法规的证明和印章，注册时不应强制要求房地产交易确认

（通知）等材料[5]。简化了的程序，极大的方便群众进行不动产

的登记和权属工作的进行，群众真正感受到了房地产统一登记带

来的便利。

结语

综上，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民主法制建设也取

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不动产的登记和不动产权属确认等问题上都

不断的将法律法规做出健全，在《物权法》的保护下，房地产登

记在民事诉讼中应该有更明确的定位，主要是作为一些具有很大

优势的民事证据。在中国，是国家行政机关登记房地产，所以对

于不动产的登记来说，是有一定的行政特点的，当个人的不动产

出现问题，不动产所有人就可以将不动产的登记行为作为依据来

提出诉讼，涉及到不动产方面的诉讼时间还必须要以法院判决生

效为准，将法院所判定的时间作为物权变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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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于不动产的登记与不动产权属的问题都是物权法下需要进行研究的领域，物权法对于涉及到民事主体基本财产方面是很有话

语权的，在于为公民所私有的财产提供法律上的保护，有着很强烈的逻辑思辨色彩，物权法的目光总是放在是一些基本的制度或者是原则方

面，并且对于一些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也均有所适用，它在法律中所发挥的作用使得在整个司法实践中，必须要有更高的适用要求，不

动产登记与不动产权属确认的问题都可以用物权法来加以保护和解释。《物权法》中的不动产登记以及权属确认和《土地管理法》是不一样

的，这既不是一种行政管理行为，也不是一种行政确权行为，它给不动产的登记一种权利移转效力。

[关键词] 不动产登记；不动产权属确认；实体与程序问题


